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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建设已纳入“十四五”规划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今
年 6月 1日正式实施。该部法
律要求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协调机制，明确了国家长期监
护、临时监护的各种情形，并
将监护缺失未成年人纳入保护
范围。民政部门后续将如何落
实上述法律要求？
　　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民政
事业改革发展情况发布会上，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介绍，这
次的法律修订适应了我国当前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需要。新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协
调机制具体工作由民政部门承
担，并统筹协调、督促指导这
项工作的开展。
　　“要加快国家层面未成年
人保护协调机制的建立，目前
正在成立过程中；同时，我们
也在积极推动省、市、县各级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机制。”高
晓兵说。
　　另外，要不断加强国家监
护。高晓兵介绍，要制定相关
的政策，具体措施和办法，特
别是要落实民政部门的长期监
护和临时监护职责。“近期，
我们已与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
下发了做好因突发事件影响造
成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工作的意见，来加强突发情况

下的未成年人的监护”。
　　高晓兵还提到，未成年人
保护机构建设已纳入“十四五”
规划，建设包括乡镇未保站在
内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将是
各级民政部门贯彻落实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重要阵地和工作抓
手。
　　记者还了解到，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基层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力量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高晓兵表示，民政部将
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队伍
的培训和指导，在现有的 5.6
万名儿童督导员和 67.5 万名
儿童主任的基础上，构建起适
应新时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需
要的力量。

生态环境部：打赢蓝天保卫战圆满收官
　　中国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
司司长刘炳江 25 日在北京对
记者表示，近年来，各地区各
部门深入贯彻《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完
成各项治理任务，超额实现
“十三五”提出的总体目标和
量化指标，打赢蓝天保卫战圆
满收官。
　　2018 年 6 月 27 日，国务
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的通知，明确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基
本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提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
　　该行动计划要求，经过 3
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协同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细
颗粒物 (PM2.5) 浓度，明显减
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环境

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
天幸福感。到 2020 年，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
别比 2015 年下降 15% 以上；
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
浓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率达到 80%，重度及以
上污染天数比率比 2015 年下
降 25% 以上。
　　刘炳江说，2020 年，全国

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十三五”
约束性指标均全面超额完成。
2020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优良天数比率为 87%，同比
上升 5个百分点，比 2015 年
上升 5.8 个百分点 (目标 3.3
个百分点 )；PM2.5 未达标城
市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7.5%，
比 2015 年下降 28.8%( 目标
18%)。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
“十三五”目标要求。

　　刘炳江表示，2021 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将会同
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常态
化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更加突出精准
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推进全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最高法：严惩重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 25 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
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介
绍，《实施意见》要求落实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将“严”
的基调贯彻到长江保护法适用
的全过程、各方面，严惩重处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让敢于破坏长江生态环境
者付出沉重代价。
　　《实施意见》要求人民法

院在司法裁判中应当坚持以下
理念：
　　一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准确理解生态
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
证关系，依法保护长江生态环
境，保障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发展。
　　二是统筹协调、系统治理。
作为我国首部流域专门法律，
长江保护法在实施中需要贯彻
系统观念。坚持在国家长江流
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

调下，开展长江保护工作。坚
持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
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
妥善协调长江流域上下游、左
右岸、干支流的关系，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
　　三是依法严惩、全面担责。
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将“严”的基调贯彻到长江保
护法适用的全过程、各方面，
严惩重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依法准确适用刑
事、民事、行政法律，充分发

挥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作用，加大责任追究力
度，让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全面
修复，让敢于破坏长江生态环
境者付出沉重代价。
　　《实施意见》紧紧围绕工
作大局，切实强化长江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主动服务高质量
发展。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将水污染治理作为长江流
域污染防治的重点，支持、监
督行政机关依法开展水污染防
治、监管等行政执法；坚持最

严格水污染损害赔偿和修复标
准，加大对超标排放含磷等工
业污水、跨界水污染等地表水
污染，以及因农业面源、固体
废物非法处置等造成地下水污
染的司法惩治力度，确保“一
江清水向东流”。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依
法审理长江禁捕退捕案件，确
保长江十年禁渔顺利实施，扭
转长江生态功能恶化和水生生
物资源衰退的趋势。


